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開 業 申 報 書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開業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

機構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

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營業處所
	 

	核發期貨

顧問事業

許可證照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

開業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附 件
	□總公司申報開業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期貨顧問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二、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影本。
三、期貨顧問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二）

四、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分公司申報開業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影本。

二、期貨顧問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二）

三、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申報開業必須事先（七個營業日前）申報。

註二：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貨顧問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期貨顧問事業

機構名稱
	
	期貨顧問事業

代號
	
	
	
	
	
	
	

	營業處所
	                                                    

	電話
	（  ）
	傳真
	（  ）
	郵遞區號
	
	
	

	電子信箱
	

	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仟元)
	

	設立日期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營業保證金

保管銀行
	
	開業日期

（期貨顧問事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董事長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總經理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期貨顧問業務

專責部門

經理人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分支機構

經理人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稽核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備註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填表人姓名：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電話：           分機：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停 業 、終 止 營 業 申 報 書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      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

機構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

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營業處所
	

	預定停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終止

營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附件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擬停業日期、終止營業日期。

□其他經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自行申報停業、終止營業必須事先（一個月前）申報。

註二：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復 業 申 報 書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恢復期貨顧問業務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

機構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

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營業處所
	

	停業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恢復期貨顧問

業務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附件
	□總公司申報復業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影本。

二、期貨顧問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二）

三、經理人、業務員之名冊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營業處所設備配置圖及場地勘驗證明。

五、營業保證金存放銀行出具之保管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六、最近三個月會計科目月計表或其他財務狀況證明文件。

七、聲明書（所提出各項文件所載各事項均屬事實）。（書件九）
八、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分公司申報復業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影本。

二、期貨顧問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二）

三、經理人、業務員之名冊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營業處所設備配置圖及場地勘驗證明。

五、最近三個月會計科目月計表或其他財務狀況證明文件。

六、聲明書（所提出各項文件所載各事項均屬事實）。（書件九）
七、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申報復業必須事先（七個營業日前）申報。

註二：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二、三、四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   款規定，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

機構名稱
	
	申報事由
	

	說明
	

	附件
	檢附之文件依申報事項勾選如下：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

相關機構（司法機關、仲裁機構、金融機構或票據交換所等）出具之證明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情事：

違反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情事之相關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

違反期貨交易法或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所發布命令之公司聲明書。

	申報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二、三、四款事項，應於知悉事實發生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註二：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許 可 申 報 書

（變更機構名稱、資本額或營業處所）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報變更          許可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機構

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原  登  記  事  項
	變   更   事   項

	機構名稱
	
	機構名稱
	

	資本額
	
	資本額
	

	營業處所
	
	營業處所
	

	附件
	□變更登記機構名稱：股東會變更登記機構名稱之決議紀錄。
□變更登記資本額：期貨顧問事業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最近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與現金流量表及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變更登記營業處所：董事會變更營業處所之決議紀錄。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換發許可證照前，應先至經濟部完成變更登記。

註二：本申請案須併同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變更登記機構名稱、資本額或營業處所暨換發許可證照案辦理。

註三：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貨顧問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報書
（變更機構名稱、資本額或營業處所）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報變更       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連同原發證照及新臺幣


元，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機構

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原  登  記  事  項
	變   更   事   項

	機構名稱
	
	機構名稱
	

	資本額
	
	資本額
	

	營業處所
	
	營業處所
	

	附件


	□ 變更登記機構名稱：期貨顧問事業許可證照（或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正本、期貨顧問事業公司章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函件、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許可證照費及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 變更登記資本額：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資本額之函件、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期貨顧問事業許可證照（或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正本、許可證照費及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 變更登記營業處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開立之場地勘驗證明、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營業處所之函件、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期貨顧問事業許可證照（或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正本、許可證照費及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換發許可證照前，應先至經濟部完成變更登記。

註二：本申請案須併同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變更登記機構名稱、資本額或營業處所暨換發許可證照案辦理。

註三：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請以支票或匯票繳交，其受款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註四：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貨顧問事業辦理變更登記及換照申報書

（變更負責人或分公司經理人）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報變更            及換發許可證照，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連同原發證照及新臺幣           元，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期貨顧問

事業機構

名稱
	
	期貨顧問

事業代號
	（與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代號相同）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原  登  記  事  項
	變   更   事   項

	負責人
	
	負責人
	

	分公司經理人
	
	分公司經理人
	

	附件
	□ 變更負責人：聲明書（書件十）、期貨顧問事業許可證照正本、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及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或匯票）。
□ 變更分公司經理人：聲明書（書件十）、期貨顧問事業分支機構許可證照正本、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期貨顧問事業經理人資格證明文件及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或匯票）。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註一：換發許可證照前，應先至經濟部完成變更登記。

註二：本申請案須併同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證券經紀商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變更登記負責人或分公司經理人暨換發許可證照（或分支機構許可證照）案辦理。

註三：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請以支票或匯票繳交，其受款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註四：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代表人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聲　　明　　書

本公司此次申請恢復期貨顧問業務所提出各項文件所載各事項均屬事實，如有虛偽，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由  貴公會依規定處置，絕無異議。

此　　致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機構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聲　　明　　書

本人擔任               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期貨顧問事業之□負責人□經理人，茲聲明本人絕無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情事，如有虛偽，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聲明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三





書件二





書件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四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五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六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七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八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書件九





書件十








